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 

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认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和愿望以及平等的基础上

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符合中国和印度人民的根本利益； 

  渴望在各层次和各领域切实提升双边关系，以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方

式和平处理分歧； 

  重申双方致力于遵守和执行一九九三年九月七日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

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签署的《关于在

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重申双方于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签署的《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

言》； 

  忆及双方已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框架，双方特别代表在友

好、合作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了磋商； 

  注意到双方从各自总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寻求边界问题的政治解决； 

  确信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符合两国的基本利益，因此应将其视为战略目标； 

  就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边界问题的分歧不应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双方将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

解决边界问题，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大大推动中

印睦邻友好关系。 

 

第二条 

  双方应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通过平等协

商，寻求公平合理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 

 

第三条 

  双方应本着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对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做出富有

意义的和双方均能接受的调整，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最终

的，包括中印边界各段。 

 



第四条 

  双方将适当考虑彼此的战略的和合理的利益以及相互同等安全的原则。 

 

第五条 

  双方将考虑双方的历史证据、民族感情、实际困难、合理关切与敏感因素，以

及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等。 

 

第六条 

  边界应沿着双方同意的标识清晰和易于辨认的天然地理特征划定。 

 

第七条 

  在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中，双方将维护边境地区双方定居人口应有的利益。 

 

第八条 

  双方在商定的最终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内，在划界过程中将采用现代制图、测

绘手段及联合测绘等方式。 

 

第九条 

  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应严格尊重和遵守实际控制线，共同努力保持边

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印联合工作小组和中印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应根据一九九

三年九月七日和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签署的协定继续工作，包括澄清实际控

制线和落实建立信任措施。 

 

第十条 

  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应继续进行认真的磋商，以期达成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为

双方文职、军事和测绘官员随后进行中印边界的划界和勘界奠定基础。 

 

第十一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经双方书面同意后可对本协定进行修改和补充。 

  本协定于二○○五年四月十一日在新德里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印

地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对文本的解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